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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公告编号：

2020-031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CHONGYI� ZHANGYUAN� TUNGSTEN� CO.,� LTD.

证券代码：

000869

、

200869

证券简称：张 裕

Ａ

、张 裕

Ｂ

公告编号：定摘

2020-02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公告编号：

2020-016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任发、总经理汪春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1,215,592.28 736,437,257.60 -7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094,226.94 354,064,646.18 -11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1,989,487.82 353,871,455.69 -12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313,822.41 518,337,607.13 -72.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 0.17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 0.17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2% 3.61% -4.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7,764,608,422.89 17,674,545,340.78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20,855,660.12 9,823,426,849.75 -2.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4,135.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34,569.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69,693.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47,383.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5,753.80

合计 1,895,260.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1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6% 513,412,507 410,032,765

广东省公路建

设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0% 466,325,020

亚东复星亚联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68% 202,429,149

西藏赢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4% 101,214,574

广东省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 52,937,491 19,582,228

中国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分红－个

人 分 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74% 36,330,529

中国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传统－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1.73% 36,225,847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 22,508,593

冯梧初 境内自然人 0.93% 19,545,05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8% 18,408,60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466,325,020 人民币普通股 466,325,020

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 202,429,149 人民币普通股 202,429,149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03,379,742 人民币普通股 103,379,742

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214,574 人民币普通股 101,214,57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36,330,529 人民币普通股 36,330,52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CT001深

36,225,847 人民币普通股 36,225,847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33,355,263 人民币普通股 33,355,26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508,593 人民币普通股 22,508,593

冯梧初 19,545,052

人民币普通股 17,451,789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093,26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408,606 人民币普通股 18,408,6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

控股母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与本年初相比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比年初减少4,575万元，减幅35.82%，主要是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佛开分公司、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

待拆分通行费收入减少。

2、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项目包含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10,090万元，增幅44.04%，主要是佛开高速三堡至水口段扩建项目结转工程款的影响。

3、应交税费

较年初减少5,591万元，减幅66.36%，主要是所属分、子公司缴纳上年度计提的各项税费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计提的各项税费

减少。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比年初减少63,936万元，减幅80.34%，是公司偿还62,535万元到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以及科目重分类的综合影响。

5、应付债券

比年初增加74,765万元，增幅为110.25%，为公司2020年3月发行的5年期中期票据。

6、其他综合收益

比年初减少13,643万元，减幅35.70%，为母公司确认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和按股比确认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其它综合收益变动的综合影响。

（二）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

1、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减少52,522万元，减幅71.32%，主要是以下因素的综合影响：（1）由于突发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春节假期免收小型客车

通行费期间（1月24日-1月30日）延长至2月8日；（2）《交通运输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费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交公

路明电【2020】62号）文件规定：自2020年2月17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3）ETC执行新优惠政

策，由98折调整为95折。

2、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期减少4,289万元，减幅16.63%，主要原因是路产折旧减少，目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高速公路通行免费期间，各路段公

司都采用预计的车流量计提折旧以及2020年1月1日起对佛开分公司和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公司采用2019年版预测车流量作为折旧依

据。

3、投资收益

比上年同期减少11,415万元，减幅95.24%，主要原因是我司参股公司多为公路经营企业，受新型肺炎疫情和疫情防控期间免收通行

费影响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4、所得税费用

比上年同期减少11,804万元，减幅为123.00%，主要原因：一是佛开分公司利润总额减少，分总公司合并纳税形成未弥补亏损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本期同比减少所得税费5,131万元；二是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公司利润总额减少，同比减少所得

税费用6,673万元。

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42,416万元，减幅119.80%，主要是是受到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本期同比减少49,067万元，减幅66.43%，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春节假期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期间（1月24日-1月30

日）延长至2月8日和自2020年2月17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期同比增加5,448万元，增幅666.01%，主要是因为佛开分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公司收到取消省界

收费站补助3,541万元。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主要核算支付的专项工程、养护费用以及联网收费服务费等。 本期同比减少2,139万元，减幅41.02%，主要是因为佛开分公司、广佛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和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公司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同比减少。

4、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本期同比减少4,718万元，减幅60.10%，主要是参股公司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现金分红减少。

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13,220万元，减幅45.35%，主要是佛开分公司三堡至水口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线已完工通车，需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减少。

6、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31,655万元，减幅33.62%，原因是母公司本期偿还借款同比减少28,090万元，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本期偿还借款

同比减少3,565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交通运输部于2020年2月15日发布了《交通运输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 ）。 根据该《通知》要求，从2020年2月17日0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公司控股和参股的各条高速公路将对依法通行该等路段的

所有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具体截止时间另行通知。 相关配套保障政策将另行出台。

公司将积极应对并尽最大努力减轻本次疫情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 公司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确保路段通行安全畅通，优化资

金管理，开源节流、挖潜增效，并积极争取合理的政策支持，为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收费业务重启和公司加快发展做好充足准备。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

计

计

量

模

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

期

购

买

金

额

本

期

出

售

金

额

报

告

期

损

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

金

来

源

境 内

外 股

票

6018

18

光

大

银

行

517,560,

876.80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1,037,474,

303.04

0.00

331,709,

471.04

0.00 0.00

0.

00

849,270,

347.84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

筹

合计

517,560,

876.80

--

1,037,474,

303.04

0.00

331,709,

471.04

0.00 0.00

0.

00

849,270,

347.84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

会公告披露日期

2009年07月22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09年08月07日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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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租利通广场办公场

所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继续向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租赁利通广场规划楼层43、44全层单元（自编楼层45、46层全层单元）作为办

公场所使用，租期3年，自2020年5月5日至2023年5月4日。 2020年5月5日至2021年5月4日期间月租金标准为815,233.68元，2021年5月5

日至2022年5月4日期间月租金标准为839,690.69元，2022年5月5日至2023年5月4日期间月租金标准为864,884.64元。

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母公司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按审议关联交易程序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租利通广场办公场所的议案》，表决情况：赞成10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陈敏先生、曾志军先生、杜军先生、卓威衡先生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并对本次

关联交易发表了的意见。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3,023.77万元, 占本公司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82,342.68万元的0.31%。 过去

十二个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或有重要影响的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29,

232.89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占本公司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82,342.68万元的2.9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此项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 联 方 名 称 ： 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号17楼

企 业 性 质 ：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 册 地 ：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号17楼

主 要 办 公 地 点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3楼

法 定 代 表 人 ： 肖来久

注 册 资 本 ：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000774031126E

主 营 业 务 ：

房地产及配套设施的开发，物业管理（以上项目持资质证经营）；以自有资金投资实

业；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主 要 股 东 ：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财 务 状 况 ：

2019年，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37.11亿元，净资产21.69亿元，营业收入

2.90亿元，净利润0.34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参见第一部分内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基于平等和公开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从而确定价格。

五、续租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当事人

出租人（甲方）：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承租人（乙方）：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甲乙双方协定的租赁期限、租金情况如下：

租赁期限 月租金额（人民币，元）

小写 大写

2020.05.05-�2021.05.04 815,233.68 捌拾壹万伍仟贰佰叁拾叁元陆角捌分

2021.05.05-�2022.05.04 839,690.69 捌拾叁万玖仟陆佰玖拾元陆角玖分

2022.05.05-�2023.05.04 864,884.64 捌拾陆万肆仟捌佰捌拾肆元陆角肆分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租用利通广场规划楼层44�层全层、43层全层单元（自编第46�层全层、45层全层单元）的物业作为办公场所。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023.77万元（含本次

关联交易）。

2020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或有重要影响的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9,432.89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召开前认真审阅了本次董事会拟审议的《关于续租利通广场办公场所的议案》的

文件材料，认为上述议案构成公司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在仔细审阅了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基于的独立判断，发表意见如下：1、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

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粤高速审议该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陈敏先生、曾志军先生、杜军先生、卓威衡先生回避了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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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4月28

日（星期二）上午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2020年4月23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

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4名，实到董事14名，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省

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二○二○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准予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租利通广场办公场所的议案》

1、同意公司继续向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租赁利通广场规划楼层43、44全层单元（自编楼层45、46层全层单元）作为办公场所

使用， 租期3年， 自2020年5月5日至2023年5月4日。 2020年5月5日至2021年5月4日期间月租金标准为815,233.68元，2021年5月5日至

2022年5月4日期间月租金标准为839,690.69元，2022年5月5日至2023年5月4日期间月租金标准为864,884.64元。

2、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与广东利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有关租赁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敏先生、曾志军先生、杜军先生、卓威衡先生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洪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建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翠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0,586,544 1,667,424,758 -5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3,129,459 456,381,471 -4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5,980,141 450,709,661 -4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099,945 294,678,342 -13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67 -49.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67 -4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4.75% -2.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447,791,010 13,647,932,568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34,302,179 10,308,910,198 2.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01,7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97,4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31,8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058

合计 7,149,3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626户, 其中A股26,635户,B股18,

991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

态

数

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40

%

345,473,

856

GAOLING�FUND,L.P. 境外法人 3.08%

21,090,

2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5%

15,440,

794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境外法人 2.22%

15,241,

826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0% 8,239,33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 7,166,916

FIDELITY�PURITAN� TRUST: � FIDELITY� SERIES�

INTRINSIC�OPPORTUNITIES�FUND

境外法人 0.93%

6,350,

762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

LIMITED

境外法人 0.70%

4,805,

7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4,761,

20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Client

境外法人 0.56% 3,815,587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345,473,856 人民币普通股

345,473,

856

GAOLING�FUND,L.P. 21,090,219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90,2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440,794 人民币普通股 15,440,794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15,241,82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41,826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8,239,333 境内上市外资股 8,239,33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66,916 人民币普通股 7,166,916

FIDELITY�PURITAN� TRUST: � FIDELITY� SERIES�

INTRINSIC�OPPORTUNITIES�FUND

6,350,7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6,350,762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

LIMITED

4,805,756 境内上市外资股 4,805,7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20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Client

3,815,587 境内上市外资股 3,815,5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与9位流通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合并财务报表中的预收款项较年初下降100%，主要是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

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报告期内预收客户购货款项被确认为合同负债和应交税费所致；其他应

付款较年初下降27.74%，主要是应付广告费和应付投资项目工程款下降所致。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下降27.74%，主要是应付广告费和应付投资项目工程款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总收入下降51.99%，营业收入下降51.99%，净利润下降48.73%，销

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下降49.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下降2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

139.74%，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总成本和营业成本分别下降53%和

50.70%，主要是销量下降所致；销售费用下降68.55%，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公司营销活动减少所致；财务费用

上升193.12%，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银行借款贴息，而本报告期没有该项贴息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

公司

解决同业

竞争

非同业竞争

1997年05

月18日

无限期 一直在履行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

公司

明确商标

使用费用

途

根据 《商标许可使用

合同》，每年由本公司

支付给烟台张裕集团

有限公司的张裕等商

标使用费由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用

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

本合同产品。

1997年05

月18日

1997年5月18

日至2019年4

月4日

根据 《商标许可

使用合同》，烟台

张裕集团有限公

司每年收取的商

标使用费主要用

于宣传张裕等商

标和本合同产品。

除2013年至2017

年，未严格履行承

诺外,烟台张裕集

团有限公司一直

在履行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

公司

补偿未履

行的承诺

将此前未按承诺用于

张裕商标和产品宣传

的 231,768,615 元 以

应收取的2019至2022

年4个年度的商标使用

费予以抵顶，如有不足

则不足部分在2023年

一次性补齐，如有多余

则从出现多余的年度

开始收取多余部分的

商标使用费。

2019年04

月04日

2019年 4月 4

日 至 2023 年

12月31日

一直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约定，张裕集团承诺每年由本公司支付给张

裕集团的商标使用费由张裕集团主要用于宣传本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但上述“主要” 二字

不是明确的数字，在执行过程由于理解不一致，容易产生分歧，导致合同执行出现问题。

张裕集团2013年至2017年共收取商标使用费420,883,902元,其中51%应用于宣传张

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214,650,790元， 已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

为50,025,181元，差额164,625,609元；2018年和2019年已收取2017年和2018年商标使用

费155,623,907元，其中51%应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79,368,193元，已

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12,225,187元， 差额67,143,006元。 2013年至

今，张裕集团应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的商标使用费差额累计231,768,615元。

张裕集团承诺：将上述差额以应收取的2019至2022年4个年度的商标使用费予以抵顶，如有

不足则不足部分在2023年一次性补齐，如有多余则从出现多余的年度开始收取多余部分的

商标使用费。

若张裕集团因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将及时督促张裕集团履行承

诺，并要求其采取向银行借款、变卖资产及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履行承诺。

截至2019年末， 本公司已用2019年应付张裕集团的商标使用费人民币38,094,295元

抵顶上述差额，至报告期末还可用于低顶本公司应付张裕集团商标使用费的余额为人民币

193,674,320元。

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2019年4月4日披露的《关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

项的公告》。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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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议案于2020年4月20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等方式告知

全体董事、监事和有关高管人员。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董事出席会议情况：会议应到会董事14人，除奥古斯都·瑞纳因病不幸去世而无法出席会议，其余13人亲自出席了

本次会议。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周洪江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有关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与会董事采取记名表决的方式以1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

案》。

2、与会董事采取记名表决的方式以1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有关详细情况，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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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相关议案于2020年4月20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2、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在烟台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方式举行。

3、监事出席会议情况：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4、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庆昆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与会监事采取记名表决的方式以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

案》。

2、与会监事采取记名表决的方式以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会计准则的议案》；监事

会认为：本次会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有利于更准确、更充分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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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拟按财政部相关规定，对“收入” 所执行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变更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本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本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

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

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本公司将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三、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

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

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要求所进行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能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有利于更准确、更充分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378� � � �股票简称：章源钨业

披露日期：2020年4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世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迪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路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47,393,366.70

451,976,

254.78

451,976,

254.78

-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892,729.17 7,140,687.18 7,140,687.18 -78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712,342.24

-16,419,

428.83

-16,419,

428.83

23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8,801.35 16,287,102.89 16,287,102.89 -9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77 0.0077 -749.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77 0.0077 -74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0.36% 0.36% 减少3.3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656,072,963.66

3,688,820,

157.31

3,688,820,

157.31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4,225,079.20

1,684,806,

612.51

1,684,806,

612.51

-3.6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追溯调整后上表财务指标数据不变）：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件规定，企业变更会计政策采用追溯

调整法的，应当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调整了财务报表的列报。“研发费用”项目，反

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以及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9,860.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87,960.2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2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2,056.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0,169.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94.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586.25

合计 6,819,613.0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4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22% 593,527,697 质押

459,204,

873

柴长茂 境内自然人 1.22% 11,3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5% 5,089,830

梁淑娴 境内自然人 0.31% 2,889,600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0.29% 2,711,400

邬伟民 境内自然人 0.22% 2,067,713

丁伟建 境内自然人 0.21% 1,914,202

侯建湘 境内自然人 0.18% 1,661,60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18% 1,650,000

但玉红 境内自然人 0.14% 1,2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93,527,697 人民币普通股 593,527,697

柴长茂 1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089,830 人民币普通股 5,089,830

梁淑娴 2,8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9,600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7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1,400

邬伟民 2,067,713 人民币普通股 2,067,713

丁伟建 1,914,202 人民币普通股 1,914,202

侯建湘 1,66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1,600

张素芬 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

但玉红 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 公司控股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股东中，股东柴长茂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300,0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股东梁淑娴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2,889,6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股东丁伟建通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914,20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股东侯建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61,600股， 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应收款项融资 6,050.21 31,399.27 -25,349.06 -80.73%

应收账款 35,284.36 20,203.94 15,080.42 74.64%

预付款项 2,635.34 1,693.14 942.20 55.65%

其他应收款 1,089.66 407.94 681.72 167.11%

其他应付款 2,834.38 1,098.07 1,736.31 158.12%

预计负债 21.51 8.54 12.97 151.87%

（1）应收款项融资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25,349.06万元，下降80.73%，系票据贴现利率低于贷款利率，为降融资成本增加银行承兑

汇票贴现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5,080.42万元，增幅74.64%，系信用周期季度性变化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942.20万元，增幅55.65%，系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681.72万元，增幅167.11%，系应收暂付款增加所致。

（5）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736.31万元，增幅158.12%，系收到非金融机构免息扶持资金所致。

（6）预计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2.97万元，增幅151.87%，系根据赣自然资规【2019】2号关于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办法之规

定，计提预计弃置费用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资产减值损失 414.82 -145.54 560.36 -385.02%

投资收益 -394.45 161.15 -555.60 -344.77%

资产处置收益 3.13 2.01 1.12 55.72%

其他收益 745.33 2,664.73 -1,919.40 -72.03%

营业利润 -4,918.05 886.66 -5,804.71 -654.67%

营业外收入 80.55 0.90 79.65 8,850.00%

营业外支出 143.24 7.90 135.34 1,713.16%

所得税费用 -117.34 125.16 -242.50 -193.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889.27 714.07 -5,603.34 -784.7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5.87 40.43 -14.56 -36.01%

（1）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60.36万元，下降385.02%，系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存货减值冲回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55.60万元，下降344.77%，系联营企业西安华山钨制品有限公司亏损及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应收票据贴现利息由财务费用调整至投资收益列报形成负收益所致。

（3）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12万元，增幅55.72%，系对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4）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919.40万元，下降72.03%，主要系收到钨深加工产品奖励资金减少所致。

（5）营业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804.71万元，下降654.67%，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产品销量和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再加上

公司期初高成本的库存原料和库存产品，销售成本无法做到同步同比例下降，导致毛利率和营业利润下降，进而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同比分别下降784.70%和36.01%。

（6）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79.65万元，增幅8,850.00%，系本期清理无法支付的款项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35.34万元，增幅1,713.16%，系公益捐赠增加所致。

（8）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42.50万元，下降193.75%，系母公司亏损致当期所得税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944.98 32,816.71 10,128.27 30.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912.10 31,188.00 11,724.10 3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8 1,628.71 -1,595.83 -97.9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77 40.59 -16.82 -41.4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26.39 4,742.98 1,683.41 35.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02.62 -4,702.39 -1,700.23 36.1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800.00 42,800.00 -3,000.00 -7.0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281.56 40,928.47 5,353.09 13.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1.56 1,871.53 -8,353.09 -446.32%

（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增加30.86%，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货款同比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加

37.59%，主要系支付原材料款同比增加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595.83万元，下降97.98%，主要系支

付原材料款同比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下降41.44%，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所致；投资活

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683.41万元， 增幅35.49%， 主要系支付崇义县高坌黄竹垅钨矿的采矿权及附属资产收购款所

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700.23万元，增幅36.16%，系本期支付长期资产款项同比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353.09万元，下降446.32%，系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其利息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与崇义县高坌长飞矿业有限公司签署了《采矿权及附属资产转让合同》，公司对其所持有的崇义县高坌黄竹垅钨

矿的采矿权及附属资产进行收购，收购金额为人民币3,848万元。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范围，且金额小于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现有泥坑、石咀脑探矿权区与崇义县高坌黄竹垅钨矿相邻，对该采矿权的收购，有利于公司对上游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 截至

报告期末，该采矿权附属资产已交割完成，采矿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2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6.0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0年2月25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71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其中，最高成交价为4.8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0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

641,662.88元（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崇义章源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实

际控制人黄

泽兰先生

关于同业竞

争、 关联交

易、 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1. 除在该承诺函生效日前所进行的生产经

营活动外，其及其下属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的任何地方直接或间接参与或进行

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任何活动。 2.对于其及其下属公司将来因

国家政策或任何其他原因以行政划拨、收

购、兼并或其他任何形式增加的与公司的生

产经营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资产

及其业务，其及其下属公司在此同意授予公

司不可撤销的优先收购权，公司有权随时根

据其业务经营发展需要，通过自有资金、定

向增发、公募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或其他方式行使该优先收购权，将其及其

下属公司的上述资产及业务全部纳入公司。

3. 其及其下属公司拟出售或转让其任何与

公司产品或业务相关的任何资产、权益或业

务时，其及其下属公司在此同意授予公司不

可撤销的优先收购权。 4.其及其下属公司同

意，公司按照该承诺函行使上述第2�项或第

3�项下的优先收购权时，其及其下属公司将

配合公司进行必要的调查；如果公司放弃优

先收购权，其及其下属公司保证其向任何第

三方提供的购买条件不得优惠于其向公司

提供的条件。 5.其再次重申，其将严格履行

向公司做出的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各项承

诺，并保证如其或其附属公司与公司因同业

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将优先考虑公司利益。

2008年04月

18日

长期有效

截 至 公 司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报

告披露日，

公 司 控 股

股东、实际

控 制 人 严

格 履 行 了

该项承诺。

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如果赣州市相关有权部门要求本公司为员

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

从有权部门要求之日起为员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

2009年08月

01日

长期有效

自 2009 年

开始，公司

依 据 规 定

为 员 工 缴

纳 住 房 公

积金。 截至

公 司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报 告 披

露日，公司

严 格 履 行

了 该 项 承

诺。

公司控股股

东崇义章源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实

际控制人黄

泽兰先生

其他承诺

如应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需要为员工

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公司因未为员工缴纳住

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承诺人愿

承担上述所有补缴金额、承担任何罚款或损

失赔偿责任。

2009年08月

01日

长期有效

截 至 公 司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报

告披露日，

未 发 生 上

述 需 履 行

承 诺 的 事

项，公司控

股股东、实

际 控 制 人

严 格 履 行

了 该 项 承

诺。

公司实际控

制人黄泽兰

先生

关于同业竞

争、 关联交

易、 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占用公司的

资金或公司其他资产。

2008年01月

01日

长期有效

截 至 公 司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报

告披露日，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严

格 履 行 了

该项承诺。

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股份限售承

诺

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50%。

2008年04月

18日

长期有效

截 至 公 司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报

告披露日，

公司董事、

监 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均 严 格

履 行 了 该

项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分红承诺

2017年5月19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

回报规划》， 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

年）股东回报规划全文内容详见2017年4月

11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7年05月

19日

三年

截 至 公 司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报

告披露日，

公 司 严 格

履 行 了 该

项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无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净利润为负值

2020年1-6月净利润（万元） -8,652.51 至 -7,160.69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983.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业绩同比扩大亏损的主要原因：1. �受全球新冠状病毒

疫情影响，钨产品市场需求量和销售价格均下跌，部分出口销售订单

受客户所在国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发运，公司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下降

导致经营业绩同比下降；2.�联营企业西安华山钨制品有限公司经营业

绩同比由盈利转亏损导致出现负投资收益；3.�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

工具技术有限公司由于产量不足，成本增加，部分产品毛利倒挂，同时

促销业务的费用增加，导致亏损扩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0年4月29日


